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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 庆 市 武 隆 区 财 政 局

关于收回 2024年结余和调减 2025年部分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并重新安排

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街道），各有关单位：

经区财政局及各衔接资金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乡镇（街道）

核对，现收回 2024 年衔接资金项目结余资金，同时对 2025 年部

分衔接资金项目计划予以调减，并对收回、调减衔接资金重新安

武农发〔2025〕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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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下达项目资金计划。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下达项目计划情况

本次下达衔接资金 418.481351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70.27955 万元；市级资金 111.357454 万元；区级资金 136.844347

万元。下达项目计划 4 个（具体明细详见附件 1、2）；收回 2024

年结余资金 59.997851 万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 3）；调减 2025

年部分衔接资金项目计划 358.4835 万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 4）。

二、严格部门归口管理

根据衔接资金管理要求，衔接资金项目实行区级行业主管部

门归口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进行公示，并按要求督促业主单位序时推进项目建设，进行资

金拨付。

三、落实全过程绩效管理

项目及资金管理与绩效管理实现“编制同步、运行同步、公

开同步”。及时根据项目计划、实施方案或者施工合同等明确的

建设内容规模等，科学编制绩效目标，要求目标编制指向明确、

具体细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目标编制与项目建设及效益保

持一致，作为后续监控、评价及审计检查的依据。做好绩效目标

运行过程的监控，开展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对绩效监控和评价

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完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精准性

和有效性。绩效目标表格式参照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中模板。

四、规范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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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业主单位要规范资金使用，严禁将资金用于平衡预

算、偿还债务、购置办公车辆及设备、发放人员工资津补贴（绩

效工资）等支出，严禁列支“三公”经费、办公费、会议费、劳

务补助和以学习考察为名的参观旅游支出及与项目建设无关的其

他支出。

（二）各业主单位要细化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做好任务分解、

备案或审批工作。属于财政资金支持的经营性项目按要求全面建

立联农带农机制。

（三）各乡镇（街道）、委属各责任科室和事业单位要加强

项目建设监督检查，指导项目实施主体按相关规定做好项目实施

工作，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同时督促指导落实项目安全属地责任

和主体责任。

五、规范资金申请和支付

严格执行重庆市武隆区财政局等 6 部门《关于印发修订后的

〈重庆市武隆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武隆财政发〔2022〕80 号）、重庆市武隆区财政局 中

国人民银行涪陵分行《关于印发〈重庆市武隆区财政预算管理一

体化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武隆财政发〔2024〕61 号）

要求，加快项目建设，及时申请使用资金和开展完工验收。（联

系人：李堂建，联系电话：81125029）

附件：1.2024 年结余衔接资金重新安排项目资金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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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 年部分调减衔接资金重新安排项目资金计划表

3.2024 年收回衔接资金项目结余资金明细表

4.2025 年调减部分衔接资金项目明细表

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武隆区财政局

2025 年 10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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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结余衔接资金重新安排项目资金计划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资金使

用方向

建设

地点

建设

性质
建设任务

行业

主管

部门

项目

实施

单位

合计

衔接资金
受益对象

（户/人）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和利益联结机

制

资金预

算单位
备注

中央 市级 区级

合计 59.997851 4.89605 35.357454 19.744347

1

2025 年武隆区

“一主两辅多

元”山羊产业发

展项目

产业

发展

巩固拓

展脱贫

攻坚成

果和乡

村振兴

全区 续建

用于新（改）建 50+2 山羊

养殖基地建设；建设山羊种

养循环示范园 1 个；推广山

羊同期发情及冻精人工授

精技术。

区畜

牧发

展中

心

区畜

牧发

展中

心

40.253504 4.89605 35.357454 100 户

年出栏山羊 30000 只，带

动 100 户以上山羊养殖户

发展山羊产业。

带动 100 户以上山羊养

殖户发展山羊产业，实

现农户增收。

区畜牧

发展中

心

先建后

补（追

加资

金）

2

2025 年武隆区

和顺镇“一主两

辅多元”种植类

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

发展

巩固拓

展脱贫

攻坚成

果和乡

村振兴

和顺

镇
续建

管护竹笋 1200 亩、茶叶 200
亩、设施番茄大棚 30 亩。

区农

业农

村委

和顺

镇人

民政

府

19.744347 19.744347 491

项目实施可使 491 人收入

人均增收 800 元，其中脱

贫人口和监测对象 24 人，

可管护竹笋 1200 亩、茶叶

200 亩、设施番茄大棚 30
亩。

当地群众参与监管，并

落实 10名以上的义务监

督员，让项目在群众的

实时监督下实施。通过

项目实施，增加 491 人

其中脱贫人口和监测对

象 24 人收入，人均增收

800 元。

和顺镇

人民政

府

先建后

补（追

加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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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年部分调减衔接资金重新安排项目资金计划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资金使

用方向

建设

地点

建设

性质
建设任务

行业

主管

部门

项目

实施

单位

合计

衔接资金
受益对象

（户/人）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和利益联结机

制

资金预

算单位
备注

中央 市级 区级

合计 358.4835 165.3835 76 117.1

1
2025 年武隆区

鸭江镇到户产

业奖补项目

产业

发展

巩固拓

展脱贫

攻坚成

果和乡

村振兴

鸭江

镇
续建

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低

保户、特困户、低保边缘户

等五类对象 638户进行产业

补助。

区农

业农

村委

鸭江

镇人

民政

府

1.3495 1.3495 638 户

通过发展种植养殖产业，

对脱贫户、监测户等五类

人员进行奖补，提高脱贫

户和监测对象等 638 户收

入。

通过发展种植养殖产

业，对脱贫户、监测户

等五类人员进行奖补，

提高脱贫户和监测对象

等 638 户收入。

鸭江镇

人民政

府

先建后

补（追

加资

金）

2

2025 年武隆区

“一主两辅多

元”山羊产业发

展项目

产业

发展

巩固拓

展脱贫

攻坚成

果和乡

村振兴

全区 续建

用于新（改）建 50+2 山羊

养殖基地建设；建设山羊种

养循环示范园 1 个；推广山

羊同期发情及冻精人工授

精技术。

区畜

牧发

展中

心

区畜

牧发

展中

心

239.511847 164.034 75.477847 100 户

年出栏山羊 30000 只，带

动 100 户以上山羊养殖户

发展山羊产业。

带动 100 户以上山羊养

殖户发展山羊产业，实

现农户增收。

区畜牧

发展中

心

先建后

补（追

加资

金）

3

2025 年武隆区

和顺镇“一主两

辅多元”种植类

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

发展

巩固拓

展脱贫

攻坚成

果和乡

村振兴

和顺

镇
续建

管护竹笋 1200 亩、茶叶 200
亩、设施番茄大棚 30 亩。

区农

业农

村委

和顺

镇人

民政

府

97.622153 0.522153 97.1 491

项目实施可使 491 人收入

人均增收 800 元，其中脱

贫人口和监测对象 24 人，

可管护竹笋 1200 亩、茶叶

200 亩、设施番茄大棚 30
亩。

当地群众参与监管，并

落实 10名以上的义务监

督员，让项目在群众的

实时监督下实施。通过

项目实施，增加 491 人

其中脱贫人口和监测对

象 24 人收入，人均增收

800 元。

和顺镇

人民政

府

先建后

补（追

加资

金）

4
2025 年武隆区

项目管理费

项目

管理

费

巩固拓

展脱贫

攻坚成

果和乡

村振兴

长坝

镇
新建

用于项目储备、规划、检查、

档案管理等。

区农

业农

村委

长坝

镇人

民政

府

20 20 提高项目规范化管理。 提高项目规范化管理。

长坝镇

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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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年收回衔接资金项目结余资金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资金计划下达文号 下达金额 已使用资金

收回结余资金

合计
其中：中央衔

接资金

其中：市级

衔接资金

其中：区级

衔接资金

合计 2374.395 2314.397149 59.997851 4.89605 35.357454 19.744347

1
2024 年武隆区

项目管理费项

目

区农业农村委 全区
一是对规划、检查、项目前期工作进行补助等，用于全区脱贫攻坚档案数字

化扫描。二是区级管理费用于区级与巩固成果有关的项目管理等。

武隆乡振发〔2023〕108
号、武农发〔2024〕64

号

635.94 633.3566 2.5834 2.5834

2

2024 年武隆区

脱贫人口外出

务工交通补助

项目

区乡村振兴局 全区 脱贫人口跨省就业支持 4500 人以上等相关工作，减少跨省就业负担。
武隆乡振发〔2023〕108

号
130 114.99525 15.00475 5.12475 9.88

3
2024 年武隆区

到户产业奖补

项目-凤来镇

凤来镇人民政

府

凤来镇各

村、社
对脱贫户、监测户等五类人员 495 户发展种、养殖产业进行奖补

武农发〔2023〕97 号、

武农发〔2024〕89 号
33.455 33.447 0.008 0.008

4
2024 年武隆区

甘薯全产业链

建设

区农业投资项

目服务中心、

重庆市农业科

学院、村集体

经济组织、市

场经营主体

全区

开展甘薯全产业链建设，主要用于甘薯产业品种示范试验、种植推广，建设

甘薯新品种示范基地，甘薯产品研发、加工技术研发、甘薯加工废弃物处置

及资源化利用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甘薯产业加工设施设备建设补贴、甘薯

产业标准化生产、中国苕粉文化推广、甘薯产品推广、甘薯产品品牌建设，

甘薯小象甲虫源灭杀（虫薯、残蔓集中处理），专用性诱剂诱杀雄成虫，大

田药剂防治。

武委农办〔2024〕41
号

30 28.235 1.765 1.765

5
甘薯优良品种

筛选试验项目

武隆区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

凤山街

道、仙女

山街道和

鸭江镇

建设甘薯优良品种筛选试验基地 3 个，分别在武隆区高海拔、中海拔、低海

拔地区开展品种筛选试验，基地总面积 16 亩左右。
武农发〔2024〕27 号 10 9.98725 0.01275 0.01275

6

2024 年武隆区

板角山羊保种

场（三期）建

设项目

武隆区农业发

展公司
沧沟乡

建设自动配料设施设备 1 套，粉碎拌料设施设备 1 套，饲料自动传送设施设

备 1 套，自动喂水设施设备 1 套，自动消毒设施设备 1 套，库存管理设施设

备 1 套，智能化喂养设施设备 1 套，可视监控设施设备 1 套，保温设施设备

1套，安装安全防护栏杆 600米，建设羊场供水工程。建设养殖户数据连接

设施设备、山羊认养数据连接设施设备、运营管理大数据设施设备、运营大

数据设施设备、购置安装 IOT 设备等，建设物联网综合平台。

其中，保温设施设备包括安装成品栏杆 880 米，砌空心砖砖墙 1600 平方米，

安装彩钢夹芯板墙板 340 平方米，安装铝合金中空玻璃窗 630 平方米，并配

套相关设施。羊场供水工程包括铺设 7000 米管网，修建蓄水池 1个 600 立方

米，修建减压池 8 个。

武隆畜发〔2023〕105
号

500 493.742396 6.257604 6.25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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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资金计划下达文号 下达金额 已使用资金

收回结余资金

合计
其中：中央衔

接资金

其中：市级

衔接资金

其中：区级

衔接资金

7

2024 年武隆区

芙蓉街道黄金

村沙坝公路建

设项目

芙蓉街道办

事处
芙蓉街道

芙蓉街道黄金村沙坝公路，硬化路面长度 3194 米，厚度 0.2 米，水泥混凝土

路面。路段 1 起于庙湾，止于杉树林，路段长 1.103km，路面宽度 3.5 米；

路段 2 起于武仙路路口，止于沙凼，路段长 0.678km，路面宽度 3.5 米；路

段 3 起于文双权路口，止于岔路口，路段长 0.605km，路面宽度 4.5 米；路

段 4 起于枇杷湾，止于沙田，路段长 0.808km，路面宽度 3.5 米。

武隆乡振发〔2023〕108
号

159 137.6083 21.3917 21.3917

8
2024 年武隆区

白马镇灵山村

公路改造项目

白马镇人民政

府

白马镇灵

山村

对灵山村村社道路改造硬化路面 1.3 公里（厚 0.2 米，宽 4.5 米），并新建 8
处 500 立方米公路堡坎。

武隆乡振发〔2023〕108
号

90 89.8247 0.1753 0.1753

9
2024 年武隆区

长坝镇胜利村

产业公路

长坝镇人民政

府

长坝镇胜

利村

改扩建胜利村观音寺组和尚坟至大树子组长二校至湛家弯组蔡家梁子产业公

路 3.7 公里宽 5米，厚度 0.2 米。

武隆乡振发〔2023〕108
号

80 79.155 0.845 0.845

10

2024 年武隆区

黄莺乡复兴村

人头山公路硬

化项目

黄莺乡人

民政府

黄莺乡复

兴村
硬化人头山公路 2.2 公里，路面宽度 3.5 米，厚度 0.2 米。

武隆乡振发〔2023〕108
号

81 77.145 3.855 3.855

11

2024 年武隆区

芙蓉街道柏堰

公路路基升级

改造项目

芙蓉街道办

事处

芙蓉街道

柏杨村、

堰塘村

芙蓉街道柏堰公路，路基升级改造长度 4.044km，拆除原路面，路基加宽至

7.5m，挖填方换填，砌筑排水沟、挡土墙，安装管涵。

武隆乡振发〔2023〕108
号

340 334.302884 5.697116 5.697116

12

2024 年武隆区

大洞河乡红宝

村环境整治提

升项目

大洞河乡人民

政府

大洞河乡

红宝村
1.院坝硬化 3户约 400 平方米；2.房屋周边环境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 72 户。

武隆乡振发〔2023〕108
号

90 89.177539 0.822461 0.822461

13
大洞河乡幸福

村人居环境整

治

大洞河乡人民

政府

大洞河村

幸福村

对 67 户居民房屋渗漏实施整治，实施雨水管网 28 米，对幸福村周边进行环

境整治，改造人行道 70 米，修复改善破损路面约 3800 平方米，建设公厕 1
座、便民连接路 170 米，并配套完善相关基础设施。

武隆发改发〔2023〕407
号

150 148.444859 1.555141 1.555141

14

2024 年武隆区

农业产业技术

研发与示范推

广科技支撑项

目-粮油经果

区农业农村委 全区

1.推进基地内 50 亩高山水果试验示范日常管理，重点开展高山蓝莓、八月瓜、

桃子以及果桑等高山水果田间管理，院士及团队成员现场开展技术指导 1 次，

总结提炼高山水果种植技术 1 项。2.粮油单产提升示范推广项目；在凤来镇

建设粮油单产提升技术集中展示示范片，召开现场技术观摩会，培训技术骨

干 50 余人，重点展示水稻机械化育秧技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和

甘薯高产栽培技术 3 项，展示无人机等现代农机设备 20 余台（套），力争全

区粮油单产水平较上一年整体提高 2%左右。

武农发〔2024〕114 号 45 44.975371 0.024629 0.02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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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5年调减部分衔接资金项目明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

施单位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 资金计划下达文号 下达金额 已使用资金

未使用资

金

调减资金

合计
其中：中央衔接资

金

其中：市级

衔接资金

其中：区级衔

接资金

合计 920.916649 339.033149 223.4 358.4835 165.3835 76 117.1

1
2025 年武隆区项目管理

费

区农业

农村委
全区

1、用于项目储备、规划、检查、档案管理等；2、用于

乡村振兴十五五规划编制等。
武农发〔2024〕131 244.4 19.9 204.5 20 20

2
2025 年武隆区仙女山街

道“一主两辅多元”种植

类产业发展项目

仙女山

街道办

事处

仙女

山街

道

龙宝塘村管护竹笋 3980.67 亩，桃园村管护竹笋

1441.637 亩，石梁子社区管护竹笋 940 亩，仙女村管护

竹笋 452.7 亩，明星村管护竹笋 1504.96 亩。

武农发〔2025〕63 号 221.3985 131.41 0 89.9885 89.9885

3
2025 年武隆区赵家乡

“一主两辅多元”种植类

产业发展项目

赵家乡

人民政

府

赵家

乡

新华村新房子社新增竹笋 1400 亩、管护竹笋 3114.278
亩。

武农发〔2025〕63 号 177.6925 107.6925 0 70 70

4
2025 年武隆区白云乡

“一主两辅多元”种植类

产业发展项目

白云乡

人民

政府

白云

乡
红云村管护脆桃 140 亩、新增番茄 200 亩。 武农发〔2025〕63 号 3 1.7325 0 1.2675 1.2675

5
2025 年武隆区凤来镇

“一主两辅多元”种植类

产业发展项目

凤来镇

人民政

府

凤来

镇

高寿村管护脆桃 185 亩、桑茶 244 亩，青龙村管护脆桃

249 亩，临江村管护桑茶 166.8 亩，高楼村管护桑茶

308.75 亩，狮子村管护桑茶 609.6 亩。

武农发〔2024〕131、武

农发〔2025〕63 号
82.425649 78.298149 0 4.1275 4.1275

6
2025 年武隆区就业创业

补贴项目

区农业

农村委
全区

对两类低收入群体，稳定就业 3 个月及以上的、灵活就

业或创业且全年务工收入超过 8000 元的农户，给予每

户每年 3000 元的就业创业补贴。

武农发〔2025〕88 号 192 0 18.9 173.1 76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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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